
 

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學生活動基金 
 

 

 

  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為協助母校推動學生活動，特設

學生活動基金，用以資助本校學生團體舉辦活動或個別學生參

與地區／國際比賽或會議。 

 

    該基金現已開始接受申請，資助於 2009／2010 年度上學

期（9 月至 12 月）舉辦的活動。凡全日制本科生（只適用於應

邀參加地區／國際比賽或於國際會議上宣讀論文者）及學生團體皆

可申請。具備下列條件之計劃，可獲優先考慮： 
 
    (一)富創意； 
    (二)能使籌辦活動之同學增加識見及工作能力； 
    (三)可令全校同學或校外人士均有機會參與；或 
    (四)能增進大學與其他組織之聯繫。 
 
    有興趣申請者，請逕往范克廉樓一樓學生服務中心或各書

院輔導處索取申請表格，或在學生事務處的網頁下載，截止申

請日期為 2009 年 9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。查詢請電：2609 7203。 
 
 

學生事務處 啟 
7.9.2009



交表時不用附上此頁 
 

香港中文大學 

校友會聯會學生活動基金 

申請細則 

  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為協助母校推動學生活動，特設學生活動基金，

用以資助本校學生團體舉辦活動或個別學生參與地區／國際比賽或會議。 
 
    該基金現已開始接受申請，資助於 2009／2010 年度上學期（9 月至 12 月）

舉辦的活動。凡全日制本科生（只適用於應邀參加地區／國際比賽或於國際會議上

宣讀論文者）及學生團體皆可申請。具備下列條件之計劃，可獲優先考慮*： 
 
    (一)富創意； 
    (二)能使籌辦活動之同學增加識見及工作能力； 
    (三)可令全校同學或校外人士均有機會參與；或 
    (四)能增進大學與其他組織之聯繫。 
 
以下活動不會獲得資助 

–常規活動（如交職典禮、迎新送舊、藝墟、選舉、畢業生拍照及會員招募等） 

–由外間團體籌辦或資助的大專界公開比賽或活動 

–迎新營 

–出版印刷費 

–純以個人名義參加海外研討會而不宣讀論文者不會獲得資助 

 
    有興趣申請者，請逕往范克廉樓一樓學生服務中心或各書院輔導處索取申

請表格，填妥後交回學生事務處（查詢請電：2609 7203）。每份申請表應只填寫

一項活動，每個團體限交申請表一分。截止申請日期：2009 年 9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。 
 

學生事務處 
7.9.2009 

 
 
*申請「滙豐銀行基金（學生活動）」的項目，不能同時申請此基金。 

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

校 友 會 聯 會 學 生 活 動 基 金 (團 體 )申 請 表  

(甲 )團體資料（ 註 ： 書 院 團 體 交 表 前 請 先 往 所 屬 書 院 輔 導 處 填 寫 (丙 )項 ）： 

 學生團體名稱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會長姓名：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電子郵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年度是否已向中大／書院學生會登記？ □已登記     □未登記 

               □將會登記，遞交申請表日期為：                
 

（請注意，團體若於報銷資助時，尚未登記成為中大／書院學生會的合法組織，資助將予取消） 

 

(乙)申請資助之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活動對象：                  預計參與人數：校內     校外     

   形式及內容簡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活動舉行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申請金額：港幣＄              （請附上計劃書及財政預算） 

   活動負責同學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址(中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電子郵遞： s                @mailserv.cuhk.edu.hk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   是否同時向其他基金／團體申請資助？□是     □否 

   預期有沒有其他資助？  □有＄              □沒有  

(丙 )以 下 由 學 生 事 務 處 ／ 書 院 輔 導 處 填 寫 ： 

 本處有否於本學期提供資助予上述團體？ 

   □有，資助額為$                  ／□沒有 ／□尚待審批 

 本處□推薦(建議資助＄            )／□不推薦上述團體申請校友會 

 聯會學生活動基金。 

 

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職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理／接見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 



香港中文大學 

校友會聯會學生活動基金 (個人) 申請表 
 

(甲)個人資料： 

   姓名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書院：       系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級：        

   地址（中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電子郵遞： s               @mailserv.cuhk.edu.hk

宿舍（如有）           房號：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

(乙 )申 請 資 助 之 活 動 名 稱 (以 代 表 大 學 或 香 港 參 加 地 區 ／ 國 際 會 議 或  
    比 賽 為 限 )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主辦機構（請附邀請信／參加證明文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該會議／比賽舉行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

   提交論文／研究報告詳情／參加比賽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  申請金額：港幣＄              （請 附 上 財 政 預 算） 

   是否同時向其他基金／團體申請資助？□是     □否 

   預期有沒有其他資助？  □有＄              □沒有  

   以 下 由 學 生 事 務 處 填 寫： 

   負責處理職員：             處理／接見日期：             

   意見：□推薦，建議資助＄               □不推薦 

  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委員會議決：□批准＄                   □不批准  

 


